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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9日根据《建设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中

介服务管理规定》（建设部第50号令），为促进房地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规范房地产价格评估行为，提高房地产价格

的专业技术水平，现就房地产评估机构资格等级管理中的若

干总是规定如下：一、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设立申请设立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房地产估价专业人

员和规定的注册资本，由当地县级以上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

审查，经审查合格后发给《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监理资格证

书》，再行办理工商登记。并在领导取营业执照后的一个月

内，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

备案，一年后可申请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等级。二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等级分类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实

行一级、二级、三级制度。根据其专业人员状况、经营业绩

和注册资本进行评定，其中注册资不作为各地政府房地产管

理部门设立的事业性编制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定等级的

条件。各等级的具体条件如下：（一）一级：（1）注册

资100万元以上；（2）有七名以上（不包括离退休后的返聘

人员和兼职人员，下同）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

》并登记专职房地产估价师；（3）专职房地产估价专业人中

（包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取得房地产估价员岗位证书的房

地产估价员）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4）从事房地产价值



评估业务边疆四年以上；（5）每年独立承担估价标的物建筑

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 或土地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评估项目5

宗以上；（6）以房地产价格评估为主营业务。（二）二级：

（1）注册资本70万元以上；（2）有五名以上取得《房地产

估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登记注册的专职房地产估价师；（3

）专职房地产估价专业人员（包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取得

房地产估价员岗位证书的房地产估价师和取得房地产估价员

岗位证书的房地产估价员）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4）从

事房地产价格评估业务连续三年以上；（5）每年独立承担估

价标的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或土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

的评估项目5宗以上；（6）以房地产价格评估为主营业务。

（三）三级：（1）注册资本40万元以上；（2）有三名以上

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登记注册的专职房地

产估价师；（3）专职房地产估价包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取

得房地产估价员岗位证书的房地产估价员）占职工总数

的70%以上；（4）从事房地产价格谰估业务连续二年以上；

（5）每的独立承担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或土

地面积8千平方米以上的评估项目5宗以上。三、各级资格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营业范围一级机构可从事各类房地产价

格评估，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评估业务。二级机

构可从房地产买卖、租赁、抵押、企业兼并、合资人股、司

法中裁等方面的房地产价格评估。可以在其注册地的省、自

地区、直辖市区域内从事评估业务。三有机构可从事建筑面

积5万平方米、土地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下的评估项目。可以在

注册地城市区域内从各评估业务。临时资格机构的营业范围

根据其资金和人员的相应条件确定，可在其注册地城市区域



内从事评估业务。四、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审批程序一

级由当地县级以上房地产管理部门推荐，报省、自治区建委

（建设厅）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建设部审批，颁发资格等级

证书。二级由当地县建委以上房地产产管理部门推荐，报省

、自治区建委（建设厅）审批，颁发资格等级证书。并抄报

建设部。三有由当地县级以上房地产管理部门推荐，报省、

自治区建委（建设厅）或其授权的部门审批，颁发资格等级

证书。直辖市区域内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申报和审批，按

建设部第50号令《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执行。五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申报材料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资

格的机构应向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材料：（一）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申请书及其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

二）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复印件；（三）机构的组织章程及主

要的内容管理制度；（四）固定经营场所的证明；（五）注

册资本验资证明；（六）法人代表及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七）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任职文件及聘任合同；（八

）经营业绩材料；（九）重要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

文件。（十）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文件。六、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等级升降及取消评估资格（一）房地

产价格评估资格等级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机构的发展情况进

行等级调整，每二年评定一次，重新授予资格等级证书。（

二）在本规定颁发之前成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其等级

根据目前状况评定；本规定颁发之后成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

机构，其等级从临时资格开始。临时资格的最长期为二年，

并不得再次申请临时资格。（三）资格等级的评定与年审工

作结合进行，机构年审的情况是评定资格等级的依据之一。



对于年审不合格的机构，可以由等级评定初审部门提出降低

其资格等级或取消评估资格意见，报审批部门批执行。（四

）申请升级的评估机构，应根据申请的等级在年审前半年将

所需材料报相应的初审部门，初审部门在年审后将初审意见

上报有关审批部门。资格等升级应依次逐级上升，不得越级

升级。每次申请升级要间隔至少二年以上。（五）任何等级

的评估机构违反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违反职业道德

，情节严重的由资格审批部门取消其主估资格。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